
第四期“上海市普教系统名校长名师培养工程”

“高峰计划”

申   报   书


申 报 单 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基 地 类 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报 学 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 管 部 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报 日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 
    年   月
	
申报人所在单位基本情况

	申报基地类别
	

	单位名称
	

	单位地址/邮编
	
	直线电话
	

	单位负责人
	
	手机
	

	E-mail
	
	传 真
	

	申报人基本情况

	姓 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职  称
	
	职 务（含校长职级、特级教师）             
	

	学  科
	
	学   历
	

	是否退休
	
	健康状况
	

	手  机
	
	直线电话
	

	E-mail
	
	传   真
	

	家庭住址
	
	电   话
	

	
	
	邮   编
	

	参与第一期、第二期、第三期“双名工程”的情况
	

	目前是否主持学校管理工作
（学校、职务）
	
	目前是否从事
学校教学（指导）
工作（学校、职务）
	

	目前是否主持
科研项目（名称、级别、完成时间）
	

	目前在市级以上专业委员会任职情况（名称、职务）
	



	专家组成员名单（不少于5人）

	姓 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学历
	职称
	专 长
	分 工
	所在单位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能获得的有关支持：



	申   报   理   由

	（包括申报人现有的核心教育思想、主要教育实践和培养团队的情况；以及与核心教育思想形成的关键事件；最具代表性的公开课、论文或著述的简介等。限2000字以内）

















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[bookmark: _GoBack]申报人对参与“高峰计划”实施方案的设想

	（包括拟解决的攻坚课题，如何提炼个人教育思想，如何开展学术交流、高峰论坛、发表学术著作、搭建展示平台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等方面，限2000字以内）






（可附页）

	所在单位对申报人申报的意见

	我单位同意推荐             同志申报第四期“上海市普教系统名校长名师培养工程”“高峰计划”，并愿意承担有关人力、财力和物力等方面的相应义务。

签名:               
盖章:               
日期:               


	区级主管部门意见

	

签名:               
盖章:               
日期:               



	市专家组评审意见

	



专家组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
日 期：               

	

	

	市专家组表决结果

	表决情况：

	应到人数
	实到人数
	同意人数
	反对人数
	弃权人数

	
	
	
	
	

	表决结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家组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
日 期：              

	市教委审核意见

	
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
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



